國立清華大學院系所主管遴選、續任及去職辦法共同原則

96年2月13日校務會報通過
96年7月17日校務會報修訂通過
109年6月16日校務會報修訂通過
110年6月29日校務會報修訂通過
 一、院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、系所主管任期屆滿六個月前，應組成遴選委員會。
二、院長遴選委員會應有校長代表、院外代表及校友代表；系所主管遴選委員會應有院長代表、單位外代表，得有校友代表。
三、遴選委員會應主動尋覓校內及校外合適之人選。
四、為落實院（系所）遴選委員會之功能，遴選過程中無論是否有進行同意投票之機制，院（系所）主管候選人名單最後仍應經遴選委員會依其職能產生之。
五、為落實組織規程院(系所)主管遴選制度推薦二位(含)以上候選人，遴選委員會不得就候選人中指定優先次序。

六、院（系所）遴選委員會應於主管任期屆滿三（二）個月前依組織規程規定名額提出候選人名單，由校長就中聘任。未於期限內依規定名額提出候選人時，院長人選得由校長經徵詢程序後，逕予聘任；系所主管人選得由院長經徵詢程序後，報請校長予以聘任。
七、主管之續任，校長得經徵詢程序後，逕予給聘。
八、院長因重大事由，得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院長職務；系所主管因重大事由，得由院長陳報校長核定，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主管職務。
